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投標須知
一、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

二、標的名稱：標售報廢物品(含雜物清運)。

三、招標文件領取方式：請至本校校網（網址：http://www.kfcivs.hlc.edu.tw/）下載。
四、投標文件收受之地點及截止收件期限：115年01月19日上午9時前,以郵遞寄達本校文書組或專人送達（時間以文書組長登記時間為憑,逾時者無效）。

五、開標時間：115年01月19日上午10時整。

六、開標地點：本校行政大樓總務處小會議室。
七、投標廠商資格：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最近一期之營業稅繳稅證明文件（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

八、投標方式：投標廠商下載本案相關表單後,填妥相關招標文件，並自備大信封裝入本案標單、連同其餘應附證件密封後投標，封套外部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電話。

九、投標廠商至多得派2人列席會場。
十、決標方式：採總價決標。
十一、開標結果：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最高標價者,且高於本校公告底價（新臺
      幣肆萬元整）者為得標廠商,如有二家以上之廠商標價相同時,當場
      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十二、決標後，得標人應於當日逕向本校出納組一次繳清全部價款,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本校應通知次得標人於限期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
十三、本校於得標廠商繳清價款並點交完成後，由得標廠商自行負責清運,本校不支付任何拖吊費用亦不負保管責任。
十四、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上班時間內）洽本校安排參觀,(聯絡電話：03-8700245轉302許幹事）並檢視標售之標的物,開標現場不另行說明。
十五、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主辦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
      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一）未依投標書表格式、內容及規定投標。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

   （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十六、得標廠商本校對於公開標售之財物不負民法物之瑕疪擔保責任。買受人均不得主張本校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十七、得標廠商於115年1月20日至115年1月27日為清運期，務必調控必要車輛進行搬運(如夾子車及載運車等)，務必以安全為第一，並依照環保相關法規處理本批廢品(如環保分類回收之相關處置)，並保持該區域之基本乾淨與清潔。
十八、得標廠商於拆卸、搬運設備時應事先作好防範措施，並依照相關法令辦理，如有公(工)安意外發生時，由得標廠商負相關法律責任，本校或第三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九、本廢品經售出後，日後若有影響環保、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章等情事發生，概由得標廠商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十、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報廢廢棄物標售所在地：本校汽修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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